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桂市监函〔2019〕1241号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做好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事项衔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分局、机场分局、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工商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承接下放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桂政发〔2019〕24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事项衔接工作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70号）文件要求，切实做好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衔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化自主申报改革

全面落实广西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有关制度，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设立、变更名称时原则上全部实行自主申报，登记机关不再发放《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名称自主申报成功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自动提示。《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作为系统提示信息，登记机关不应加盖公章，企业登记时不应收取告知书。涉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申请人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企业名称预先登记，经登记机关确认予以保留的，在申请人办理企业登记时直接予以登记。办理前置审批事项确有需要的，登记机关可以出具《企业名称预先登记通知书》，但在办理企业登记时不应收取通知书。
　　二、提高名称登记效率

登记机关在企业登记时对名称与其他登记事项一并审查登记。原则上，登记机关对申请人自主申报成功的名称不做近似性审查，因名称近似存在的侵权风险，由申请人按照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提示承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申请人以自主申报成功的名称办理企业登记，名称不违反《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的，登记机关应当准予登记；违反《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的，登记机关应当不予登记。积极引导企业通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提交符合规则要求的名称，对于无法通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进行申报的名称，企业也可以在办理企业登记时直接向登记机关提交拟登记的名称。

　　三、依法处理名称争议

因企业名称使用产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因企业名称涉嫌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向各地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申请处理。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导致市场混淆的，依据《商标法》处理。擅自将他人或者企业知名商业标识在企业名称中使用，误导公众，导致市场混淆的，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建立健全名称争议快速处理机制，各登记机关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进行争议处理。通过名称争议处理认定的不适宜名称，登记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纠正。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各级登记机关对在本机关管辖地域内从事活动的企业使用名称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管理。上级登记机关应当不定期对下级登记机关已登记的企业名称开展抽查检查，重点检查名称是否违反《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的禁用规则以及其他严重不适宜情形。检查的方法、频次、比例由登记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检查发现的严重不适宜名称，登记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纠正。

五、共同维护名称字库

各市、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部门应当指定专人参与名称禁限用字词库、行业用语的动态维护，定期收集、整理辖区基层登记机关提供的名称禁限用字词及行业用语，及时添加进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

　　六、加强宣传引导

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落实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的组织领导工作，加强建章立制。要积极宣传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举措，引导企业通过名称自主申报系统申请名称，倡导企业遵守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各市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履行登记注册指导职责，加强对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的登记注册业务培训，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要加强对改革中新情况的研究总结，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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